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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鱼峰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
中小企业账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为进一步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，加强全区清欠工作的组织协调，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，决定调整鱼峰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领导小组职责及成员
鱼峰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自治区、柳州市有关清欠工作决策部署，研究部署全区清欠工作重大事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徐进辉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副组长：莫慧明  区政府副区长
成  员：王俊翔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        李  君 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        陈  稳  区工商联主席
韦莉娜  区委区政府督查和绩效办副主任
        黄  宇  区法院副院长
        叶锦昌 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
        刘秀斌  区教育局副局长
        陈  川  区民政局副局长
马建强  鱼峰公安分局副局长
            林华霞  区司法局副局长
李程耀  区财政局副局长
许成爱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周  长 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韦荣铭 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魏  甜  区审计局副局长
覃  刚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梁  迪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二、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，负责做好清欠协调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李君同志兼任，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业务部门分管领导组成。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：负责协调督促我区各级各部门开展清欠工作，狠抓工作落实；负责收集拖欠账款问题、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建档，并根据拖欠账款问题属性分解到有关部门核实处理、收集反馈处理情况；及时掌握工作动态、总结工作成效，提出政策建议和意见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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